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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载栉风沐雨，六十载春华秋实。在雪域高原的壮美画卷中，法治光芒穿越一甲子岁

月，照耀着这条发展变迁之路。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伴随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铿锵步伐。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区高法院”）成立

60 周年来，惠毅然、洛桑慈诚、江村罗布、子成、白钊、尼玛占堆、罗布顿珠、索达、次登 9 位院长

带领全区法院干警推动西藏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经历了深刻变革，为西藏法院审判事业的长足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60 年来，在区党委坚强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最高人民法院正确指导和政府、

政协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区高法院带领全区各级法院一手抓反对分裂、打击犯罪，一手抓

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积

极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光辉的历史起点与时代使命

1959 年民主改革前，旧西藏司法是“三大领

主”实施野蛮统治的暴力工具，《十三法典》《十六

法典》充斥着“挖眼”“抽筋”等酷刑，农奴毫无权

利可言。

民主改革雷霆万钧，彻底废除了反动、野蛮、

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司法体系。伴随人民政权的

诞生，军事管制委员会法庭及各级人民法院如雨

后春笋般在高原建立。

1965年 8月 6日，中央西藏工委决定，原最高

人民法院西藏分院更名为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同年 9 月 8 日，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庄严宣告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人民司法制度在

西藏正式确立。

新生的人民法院，成为人民维护自身权利、

实现公平正义的坚强后盾。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高原。西藏法

院在拨乱反正中恢复、重建与发展，区高法院、中

级法院、基层法院及人民法庭的四级组织架构日

益清晰完备，司法力量逐步充实。

回望区高法院成立之初，西藏全区共设 26

个法院。其中 1 个高级人民法院、6 个中级人民

法院、19 个基层人民法院。西藏各级法院中仅

区高法院设立了 4 个内设机构，各地（市）中院仅

设立 3个内设机构，基层法院无内设机构。

区高法院退休干部洛桑仍记得，1985 年被

分配到山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法院只有

几间办公室，房子是老式的藏式房屋，办公桌残

破老旧。没有法庭，没有先进的办公设备；需要

调解民事案件时，办公室就是调解室。洛桑说：

“当时，全区三级法院基本处于办公无房、审判

无庭的局面，正可谓百端待举、百业待兴。”

经 过 60 年 发 展 变 迁 ，西 藏 法 院 紧 紧 抓 住

中 央 关 心 、全 国 支 援 的 战 略 机 遇 ，大 力 加 强

自 身 建 设 ，推 动 西 藏 司 法 审 判 事 业 在 艰 难 中

起 步 、在 希 望 中 奋 进 、在 拼 搏 中 发 展 、取 得 了

非 凡 的 发 展 成 就 。 截 至 目 前 ，西 藏 共 有 1 个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7 个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74 个 基 层

人 民 法 院 、152 个 人 民 法 庭 。 全 区 法 院 干 警

数 量 从 1965 年 区 高 法 院 成 立 时 的 103 名 ，增

加 到 近 3000 名 ，另 有 聘 用 制 书 记 员 、聘 用 制

司 法 警 务 辅 助 人 员 等 近 1200 名 ；人 员 类 别 从

传 统 的 法 官 、书 记 员 、行 政 人 员 ，细 化 为 法

官 、司 法 辅 助 人 员（法 官 助 理 、书 记 员 、司 法

警 察 等）、司 法 行 政 人 员 。

随着司法改革的探索和尝试，西藏法院的内

设机构经撤、并、分、立，配置越来越合理，专业越

来越细化，职能越来越强化。目前，区高法院设

立了 25 个内设机构，各（地）市中院设立 13 至 23

个内设机构，基层法院设立 6 至 13 个内设机构。

审判综合楼、人民法庭、干警备勤房建设和经费

保障、装备配备水平显著提升，执法办案和办公

生活环境空前优化；集控中心、科技法庭、远程视

频接访、藏文审判支持等软硬件系统线上运行，

西藏法院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大到强、由传统到

现代的历史性转变。

二、社会稳定安宁的守护者

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

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把实现社会局势

的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作为硬任务，各

方面工作统筹谋划、综合发力，牢牢掌握反分裂

斗争主动权。

2008 年，拉萨发生“3·14”打砸抢烧严重暴

力犯罪事件。面对尖锐、严峻的反分裂斗争形

势，西藏各级法院整合优势审判资源，全力抓好

专案审判，把打击重点放在组织策划的首要分

子、带头闹事的骨干分子以及证据充分的典型

案件上，孤立打击极少数，团结、教育、争取大多

数，实现了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与维护社会局势

稳定的统一。

2023 年 9 月 18 日，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在区

高法院调研时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

障和生态安全屏障，区高法院党组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出

“ 聚 焦 一 个 大 局 、实 现 八 项 提 升 ”工 作 总 体 思

路，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政治

建设抓得牢、服务大局抓得稳、审判执行抓得

好、司法为民抓得实、队伍建设抓得严，全体干

警精气神足、干事创业积极性高，为推进西藏

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贡献

了法治力量；要求全区法院准确把握人民法院

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法治属性和社会属性，

认真履行司法审判职能，全力服务保障“四件

大事”“四个创建”，展现人民法院担当作为，以

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西藏建设。

近年来，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

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

升人民群众满意度，更好服务乡村振兴，助力

打造多途径、全方位基层治理新格局，把大量

矛盾纠纷吸附于基层、化解于萌芽、止步于诉

前，波密县人民法院玉许人民法庭充分发挥前

沿阵地作用，通过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延

伸司法服务触角等具体措施，积极助推基层社

会治理，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

矛盾解决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发现、就地调

处、就地化解，最大限度实现矛盾纠纷“化于未

发、止于未诉”。玉许人民法庭以“枫桥式人民

法庭”创建工作为抓手，深度挖掘乡村治理本土

经验，积极邀请乡贤能人充分发挥“示范员”“调

解员”“参与员”的作用，参与法庭调解工作，有

效化解了各类邻里纠纷 20 余次，妥善解决了群

众关切的难点热点问题，充分发挥了乡贤作为

法律明白人、群众贴心人的主力军作用，不断激

活解纷新动能，助推基层社会治理迈上新台阶，

为构建充分活力、富有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

理机制，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

和保障。

跨过一甲子沧桑巨变，西藏法院受理案件

突 破 10 万 件 ，审 限 内 结 案 率 99.8%，在 以 聚 焦

“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为主线，推进更高

水平的平安西藏、法治西藏建设中，让各族群众

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

有保障。

—— 筑 牢 稳 定“ 压 舱 石 ”。 西 藏 各 级 法 院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反分裂斗争主

战场实际，把维护稳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

定不移服务保障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

建，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西藏、法治西藏建

设，确保社会大局持续、长期、全面稳定作出了

积极贡献。

——当好发展“助推器”。西藏各级法院依

法打击破坏经济秩序和资源环境的犯罪行为，妥

善处理涉及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和乡村振兴项目的征地拆迁、合同纠纷、劳动

争议等案件。区高法院制定《关于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实施意见》，依法打击商业欺诈、制假售假、

破坏市场秩序等犯罪，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

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2023年 6月 16日，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签署《服务保障川藏铁路

建设司法协作协议》。

——做好生态“守护者”。西藏各级法院始

终坚持“两山”理念，认真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法》，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有力有效服务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

工作。坚持恢复性司法，依法打击各类生态环

境违法犯罪，统筹协调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

行政处罚三种法律责任，综合采取赔偿损失、补

植复绿、增殖放流、土地复垦、矿石修复、劳务代

偿等多种责任承担方式，最大限度修复受损生

态环境。出台《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支撑和服务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意见》，公正

高效调处化解绿化纠纷案件，助推绿化工程顺

利实施。聚焦“中华水塔”保护，区高法院与福

建、青海等 10 家高院签署《国家公园司法保护

协作框架协议》，协同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高水

平司法保护体系建设。着力提升生态环境司法

保护能力水平，组建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

“三合一”审判团队，发布《环境资源典型案例》，

织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网。

——打好强边“组合拳”。近 5 年来，深入全

区边境法庭开展调研，投入建设资金超 1.1 亿元，

印发《关于加强边境法庭工作的通知》，加快推进

边境法庭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建设。在边贸

互市点及吉隆、陈塘、里孜和日屋等口岸设立人

民法庭或巡回审判点，开辟涉农、涉边贸易纠纷

立审执绿色通道，为构建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

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提供

了司法服务和保障。

三、信息化赋能，深入推进司法
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

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

改革开放新局面。同时，也进行了全局性、系统

性的司法改革，而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改革的

核心。

“加强审判管理，把管住‘案’作为管住‘人’、

治好‘院’的落脚点。审判执行是主责主业，也是

管理的关键。要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

于‘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的改革部署，以高质

量的审判管理规范司法权力运行，铲除滋生司法

腐败的土壤。”2024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

军在区高法院调研时的讲话为这项工作指明了

方向。

“此项改革是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建

设法治西藏的关键举措，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促进民族团结稳定，保障各族群众权益，提升司

法公信力意义重大。”区高法院司改办负责人牟

强的话道出了开展司法体制改革对西藏法院的

重要性。

持续巩固深化司法责任制、立案登记制、繁

简分流、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等

改革成果，推进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以审判

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等重

大改革任务落地见效……西藏法院牵住全面深

化司法改革的牛鼻子，权力与责任平衡、放权与

监督结合、公正与效率统一的“四梁八柱”主体框

架基本确立。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类

审判人员权责清单，统一裁判尺度，全面加强重

点案件阅核，院庭长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

件，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更加科学高效。近 5 年

来，院庭长办案超 20 万件。

通过西藏“天平工程”项目、“智慧法院”项

目建设，主动融入全国法院“一张网”建设进程，

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互联网司法模式，西藏法

院现代科技与司法审判深度融合，智慧法院建

设不断强化。

电 子 诉 讼 平 台 应 用 ，实 现 立 案 、送 达 、证

据 交 换 、庭 审 、执 行 等 全 流 程 在 线 化 、无 纸

化 。“ 异 地 审 理 ”“ 云 庭 审 ”，突 破 时 空 限 制 ，极

大 便 利 当 事 人 诉 讼 ，信 息 化 跑 出 了 审 判 质 效

“加速度”。

如今，运用“一张网”不同模块功能，智能

辅 助 证 据 审 查 、类 案 推 送 、法 条 检 索 、文 书 自

动生成、量刑建议分析等，法官事务性负担得

到 减 轻 ，裁 判 精 准 度 大 幅 度 提 升 。 运 用 大 数

据分析案件运行态势、法官工作负荷、审判质

效 指 标 ，实 现 科 学 分 案 、动 态 预 警 、精 准 管

理 。 执 行 联 动 智 能 化 ，深 化“ 总 对 总 ”“ 点 对

点 ”网 络 查 控 系 统 ，有 效 整 合 多 部 门 数 据 ，精

准查控财产。

四、法治温暖流动在高原每个
角落

“严格公正司法，坚决把每一起案件办成经

得起人民、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一直是区高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次登强调的理念。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是西藏法院审判执行工

作的初心所在。

2023 年 9 月 ，噶 尔 县 人 民 法 院 成 立“ 红 柳

花”女子法律服务站，4 名女法官，4 名女法官助

理，4 名女书记员和 1 名组织员，以女性干警温

柔、耐心、细腻的优点，为老人、妇女、儿童提供

“上门式”、“一站式”、全方位、具象化的司法保

护。小而暖的“红柳花”女子法律服务站成为提

升妇女儿童法治意识、基层农牧民群众依法维

权的窗口。

小小的事例只是西藏法院司法为民的一个缩

影。在民事审判工作中，西藏法院积极改革民事

审判方式，扩大简易程序审案范围，排解婚姻家庭

及财产分割纠纷，倾斜妇幼老弱和无过错方。

在执行工作中，开展“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

解决执行难”、“清理执行积案、交叉执行、终本清

仓”等专项行动，运用信息化手段完善网络查控

系统，健全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

信用修复机制，大力规范执行行为。

在西藏的偏远农牧区，经常能见到一辆标着“流

动法庭”字样的车辆穿行而过，西藏法院先后投入1

亿元专项资金，为全区基层法院配备 100套车载科

技流动法庭，实现全区 74个基层人民法院全覆盖，

所有覆盖5G信号的地方，都可以通过车载科技流动

法庭与基层人民法院实现互联互通、案件信息即时

交换、网上签章远程操作、法律文书当场送达。

牧区帐篷、田间地头，车载科技流动法庭让

“流动的正义”温暖了高原的每个角落，畅通了司

法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同时，西藏法院不断延伸司法服务功能，落

实权利救济，兑现权益保障，传递司法温暖。5

年 来 ，深 入 农 牧 区 开 展 法 治 宣 传 活 动 5000 余

次；办结司法救助案件 1239 件，发放司法救助

金 1662.9 万元；年均减免诉讼费用超 100 万元；

执行到位金额达 154.05 亿元，让每一位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60 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惊鸿一瞥，一

代代西藏法院人却始终紧跟新中国法治发展

的步伐，在审判执行道路上留下了一个个深厚

的足迹。

60 年漫漫长路，西藏法院人辨善除恶不停，

扶正惩邪不止，化矛盾解纠纷，营造一方和谐与

稳定。

展 望 未 来 ，西 藏 法 院 必 将 在 新 时 代 党 的

治藏方略指引下，以更加昂扬的姿态，高举法

治 明 灯 ，沿 着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道 路 坚

定 前 行 ，为 谱 写 雪 域 高 原 长 治 久 安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篇 章 ，为 建 设 团 结 富 裕 文 明 和 谐 美 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更加坚强有力

的司法保障。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1973年 7月，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恢复组建时，领导与全体干警合影。

西藏法院成立初期，基层法院办公用房。

2025年 2月，噶尔县人民法院“红柳花”女子法律服务站赴昆莎乡索麦村开展法治宣讲。

图①：1988 年 11 月，西藏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深

入农牧区田间地头对案件当事

人进行回访。

图②：吉 隆 县 人 民 法 院 特

邀 尼 泊 尔 籍 商 户 代 表 座 谈 交

流，助力深化边贸合作。

图③：玉许人民法庭干警主

动前往当事人家中进行调解。

（本版所有照片均由西藏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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